附件

2026年文化和旅游标准立项指南

一、总体要求

（一）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适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律和行业需求，坚持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安全底线。推动构建有效支撑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二）强调标准协调性。申报项目应符合本领域标准体系和管理范围，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协调。
（三）重视标准预研工作。申报项目应具备一定的实践应用和技术研究基础，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必要性、可行性。坚持以科技创新提升标准水平，推动文化和旅游标准与科技创新互动发展。

（四）以有效实施为导向。标准申报立项时要统筹考虑宣贯需求，申报项目原则上应当明确组织实施的责任主体，确保在获得立项、编制完成后可有效实施。

（五）助力国内国际标准化协同发展。鼓励结合国情采用国际标准，提升国内国际标准一致性。鼓励国家标准与外文版同步申报、同步推进。
二、2026年立项重点支持方向

根据文化和旅游工作实际及标准化需求，对符合以下方向的标准申报项目将予以重点支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一）业务领域

1.公共图书馆阅读服务，智慧图书馆相关技术与服务，图书馆藏古籍与民国文献保存、保护与数字化，图书馆馆舍保护与维修；文化馆群众文化活动与创作，艺术鉴赏空间建设，服务传播效能评估。

2.非遗传承场所管理；非遗旅游服务。

3.文化产业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产业集群评价；动漫技术和管理；沉浸式娱乐管理和服务。

4.智慧旅游管理和服务；旅游适老化服务，入境旅游接待服务，城市适旅化服务，自驾游、亲宠旅游相关服务。

5.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专业要求、数字化管理。
（二）支撑保障

1.“人工智能+文化和旅游”：文化和旅游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演艺、图书馆、文化馆、动漫、旅游等领域的管理与服务。

2.文化和旅游安全生产：演出安全；旅游应急处理。

三、申报立项前期工作要求
（一）准备申报材料
申报单位应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管理要求准备申报材料，确保要素完备、体例规范、结构清晰、内容明确，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

国家标准按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及国家标准委有关要求执行，主要包括项目建议书、标准草案、项目申报书及其他相关材料。

行业标准按《文化和旅游标准化工作细则》有关要求和模板执行，主要包括项目建议书、标准草案、参编说明、预研材料及其他相关材料。

其他相关材料主要涉及以下内容：采标项目应提供所采国际标准的原文和译文。由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转化的项目应提供相关标准原文并说明实施情况。涉及科研课题的项目应提供相关佐证材料。涉及专利的项目应提供专利相关材料。
（二）开展前期研究

申报单位应扎实开展标准预研，认真准备标准草案，明确提出主要章节及各章节规定的主要技术内容，基本符合标准编写的技术要求。
国家标准的预研情况应按要求在项目申报书中说明。行业标准预研材料内容主要包括：项目涉及的标准化对象发展情况，制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国内外标准情况、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情况，已有的工作基础或科技成果转化情况及标准验证情况，主要技术要求以及经费预算，工作计划，标准实施效果和效益预测等。此外，系列标准（包括单独申报的部分标准）应提供系列标准编制方案，包括系列标准框架结构、各个部分的主要内容和初步编制计划。

（三）充实编制力量
申报单位应当组建具有专业性和广泛代表性的起草工作组，充分体现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参与起草单位应当组织具有相关领域丰富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员参加。
（四）加强沟通协调

对于涉及交叉领域的申报项目，申报单位应积极与相关部门、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进行沟通，并在提交申报材料时说明沟通情况。
四、其他事项

对存在逾期未完成项目的起草单位，将视情况限制参与申报新的标准项目。



